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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城镇人民政府
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的

工作方案

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，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确定性增

加，必须以稳定国内粮食生产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不确定

性。面对部分工商资本主体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作物将对粮

食安全造成的影响，全国上下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线，加强

耕地管控，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切实维护国家粮食

安全主动权。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

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，国家及省市区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

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和通知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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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

正确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发挥比较效益的关系，把确保国家粮

食安全作为“三农”工作的首要任务，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农业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，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坚持管控、

建设、激励并举，切实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着力稳政策、稳面积、

稳产量，不断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，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

大局提供坚实支撑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全镇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 3

万亩，粮食产量不低于 3.3 万吨。  

二、主要任务

1、严格落实土地管理法律法规。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

途管制，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，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，

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，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

护地，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，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

2、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。要分类明确耕地用途，严格

遵守耕地利用优先序，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

农产品生产，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高标准农田原则

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。

3、严格落实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。实行流转土地

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管理制度，土地流转合同内容增加种植范围

和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约束条款，合同双方同时签署或补签《流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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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“种粮”承诺书》，防止流转耕地不种粮。

4、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。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党支

部领办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粮大户等各类主体开展代耕代种、

统防统治、土地托管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。加大政策倾斜力度，

持续落实粮食农机补贴等送政策服务，提高种粮规模效益。推进

粮食作物大灾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，建设粮食产后烘干、加工设

施，延长产业链条，防范粮食经营风险，提高经营效益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镇党委政府成立“皇城镇防止耕地“非粮

化”切实稳定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统筹协调政策指导、任务

分解、推动落实、督导检查等工作。各工作片、各村切实承担起

加强宣传引导、保障粮食安全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、纠正耕地“非

粮化”主体责任，坚决遏制增量，摸清存量情况，以“长牙齿”的

耕地保护硬措施，稳妥处理；积极推进《流转土地“种粮”承诺书》

签订工作。镇农委加大宣传引导、监督检查力度，足额带位置分

解工作任务，加大露天蔬菜农残、地力影响检测力度，加大种粮

支持政策争取力度，为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提供技术支持、政策支

撑。

2、压实工作责任。镇党委将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作为年度考

核重要内容，对落实不力的村进行通报约谈，并与相关支持政策

和资金相衔接。

3、持续加强监管。持续开展耕地种粮情况监测，尤其是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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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对流转土地的监测监管，对工商资本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

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“非粮化”行为，一经发现要坚决予以纠正。

皇城镇人民政府  

2022 年 3 月 1 日 


